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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文   化   局 

Instituto Cultural 

 

招標案卷  –  承投規則  

為文化局提供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保安服務 

 

第 0001/IC-DFP/CP/2021 號公開招標 

 

為文化局提供 2022年 1月至 2023年 12月保安服務 

 

《承投規則》 

  

1. 招標標的 

 

本招標旨在為文化局各辦公地點及倉庫、文化局轄下公共圖書館各館及倉庫、各

文物景點、澳門演藝學院及各校、以及文化局各展覽及演出場地提供 2022 年 1 月

至 2023 年 12 月期間保安服務。 

 

2. 限制承投服務的規定及條款 

 

2.1 根據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第四十八條的規定，承投規則內及招標中供

查閱之其他資料均視為合同之組成部分，除非合同有明確的或暗含的相反規

定。 

 

2.2 合同須遵守： 

2.2.1 第 4/2007 號法律及第 20/2007 號行政法規；  

2.2.2 合同條款以及組成合同的所有文件的規定； 

2.2.3 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及其他適用的法律。 

 

3. 規範及其他規範性文件 

 

除了本承投規則所述的規範外，獲判給人還必須準確且依時遵守適用於本服務的

相關規範。 

 

4. 限制獲判給人承投服務的文件的優先次序 

 

4.1 獲判給人須遵守下列文件規範﹕  

4.1.1 合同文本；  

4.1.2 招標方案； 

4.1.3 承投規則； 

4.1.4 投標書。 

 

4.2 當上項所指文件存在分歧，則按上列先後次序決定文件的優先性。 

 

5. 服務細則 

 

服務細則詳列於本承投規則的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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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務期限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為期 24 個月。 

 

7.    在提供服務場地同時進行其他工作 

 

7.1 文化局保留權利，可由文化局或由其指定的第三人，在同一工作地點內與獲判

給人的工作人員同時實施任何不包括在合同內的工作，即使該等工作與合同工

作的性質一致。 

7.2 本承投規則第 7.1 項所述的工作應在文化局協調下施行，以避免延誤及造成損

害。 

7.3 如果獲判給人認為本承投規則第 7.1 項所述的工作會導致承投服務受阻或延

誤，應在事件發生日起計五天內提出，以便文化局就有關情況採取相應的措

施。 

7.4 就本承投規則第 7.3 項的情況，獲判給人有權就承受的損害向文化局要求索

償。 

 

8.    第三者的行為及權利 

 

8.1 由於任何可歸責於第三者的事實而導致服務延誤，由獲悉事件發生日起計五天

內，獲判給人應以書面向文化局報告，以便文化局在其能力範圍內採取措施。 

8.2 如果任何在場地內實施的工作容易損害或干擾某一公共服務時，獲判給人當知

悉時，應通知文化局，以便其對提供服務的特許實體或營運者採取認為必要的

措施。 

 

9.  獲判給人的義務及開支 

 

9.1 當值期間須配戴保安員工作證及穿著整齊制服； 

9.2 獲判給人須配合文化局要求，按照各地點性質，安排懂得粵語、普通話或英語

之保安員提供服務； 

9.3 獲判給人應安排固定之保安員為文化局各地點提供保安服務；如獲判給人需要

更換駐守地點保安員，必須於新保安員當值之前，以書面方式通知文化局，並

附上該名新保安員之資料；如因工作不當造成損毀，必須承擔負任； 

9.4 獲判給人除需保護好文化局人員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外，同時需遵守各服務地點

負責人員指派的相關保安範圍工作； 

9.5 獲判給人必須採取措施記錄保安員之工作時間；如需輪更之地點，保安員應提

前 15 分鐘到達服務地點，以便有充足時間交代當值期間發生的一切事項； 

9.6 每月 5 號前，獲判給人須向文化局遞交上月的發票；並以書面形式遞交月度報

告，匯報上月的服務情況包括提供服務的時間、地點及人數，以及特別事項； 

9.7 獲判給公司必須於每月 20 號或之前以書面形式提交服務地點的保安員名單及

排更表予文化局，如需臨時調換駐守的保安員，必須提前兩日以書面形式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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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除非本承投規則有相反的規定，否則下列支出由獲判給人全數負責： 

9.8.1 若有疏忽或未盡職守而導致之損失，皆由獲判給人負擔賠償之責任，文

化局將保留一切追究之權利。 

9.8.2 獲判給人必須向合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業務的保險公司為其工作人

員購買一份涵蓋合同標的服務的工作意外及職業病保險必須於合同簽署

前七日（7 日）內購買，有效期由合同生效首天開始，直至合同完結為

止。保險單中要有註明保險公司承諾保持其有效期直至合同服務完成的

條款，或在拒絕接受這期限時，其有效期只可在通知文化局的三十天後

終止。獲判給人所購買之民事責任保險必須保證其在提供標的服務範圍

內因作為或不作為而損害第三者所負的民事責任。每次賠償上限，包括

人身及財產之損害，不得少於壹仟萬澳門元 （MOP10,000,000.00）；而

全期之總賠償金額則不應設有任何上限。保險之受益人須為獲判給人與

文化局聯名。如文化局要求時，獲判給人必須提交已購買相關保險的證

明文件影印本。因訂立本條所指保險合同所引致的負擔以及保險公司所

作的任何扣減皆由獲判給人獨力承擔。 

9.9 如文化局要求時，獲判給人必須提供服務人員名單及相關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

（包括主管人員），供文化局核實其提供服務之本地勞工佔所有勞工的比率。 

 

10. 工作的準備及設備要求  

 

10.1 獲判給人須提供保安工作時所需的設備及工具，例如巡更筆、人流統計器等。 

10.2 獲判給人須為其工作人員提供所有合適的個人保護裝備及工具。同時須提供適

當措施保護場地內現有的設施，以免被第三者破壞。 

 

11. 承投服務的一般條件 

 

11.1 除了合同組成部分之文件所提供的資料，獲判給人應對承投工作內容中各個需

要保安服務的場地進行實地了解。 

11.2 實地條件資料的不足或不準確，只能以未有在技術規範預訂以及不能在投標階

段的現場考察中預見的情況作為異議的依據。 

11.3 在招標期間，投標人可到相關場地實地視察，確認服務地點的條件，以便預計

所提供之服務的工作量和製作投標書。 

 

12. 合同價金及支付方式 

 

12.1 提供了合同標的服務以及履行了本承投規則的其餘義務後，文化局應向服務獲

判給人支付獲判給投標書上所載的價金。 

12.2 獲判給人完成每月服務後，招標實體將按其遞交的單據，按月支付服務費。 

12.3 在合同生效期間，單價不得有任何增加。 

12.4 在不妨礙上項規定的情況下，經文化局同意，可增加或減少保安工作，每月的

服務費得在實際提供的服務獲確認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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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提供臨時保安服務金額是按照投標書提供的臨時保安服務費用為基礎，按文化

局要求落實有關安排，並於提供臨時保安服務後以每月實報實銷方式支付。 

 

13. 工作人員  

 

 13.1 一般規定 

 

13.1.1 對於受僱提供保安服務的工作人員，其專業技能及紀律，完全由獲判給人

負責。 

 

13.1.2 獲判給人須遵守現行《聘用外地僱員法》、《禁止非法工作規章》以及優

先僱用本地工人。 

 

13.2  薪金的支付 

 

13.2.1 如文化局要求時，獲判給人必須提交已支付薪金的證明文件影印本。 

13.2.2 如獲判給人因不支付其應支付的薪金而導致欠薪時，文化局可以代其履行

支付薪金的承諾，並在對獲判給人作出的下次支付中扣除為此所耗的費用

總額。 

 

13.3 場地內的要求 

 

13.3.1 獲判給人須維持場地內的良好秩序和紀律。 

13.3.2 如保安員不尊重文化局人員、不遵守紀律和法規、又或履行義務時欠缺忠

誠，須在文化局的要求下離開工作地點並予以替換。 

13.3.3 當獲判給人提出要求，上述所指命令須以書面方式說明理由，但不妨礙立

即中止有關工作人員的工作。 

13.3.4 保安員不得無故離開工作崗位；如保安員缺勤，需提前通知文化局，並安

排頂替缺勤的保安員，以確保保安員不會在未有人員頂替的情況下離開工

作崗位。另外，保安員身體不適而繼續上班時，文化局有權向獲判給人要

求立即作出更換。  

13.3.5 嚴禁保安員在各服務地點內抽煙、飲食、聚眾喧嘩、賭博及其他有損文化

局形象的行為；電話只作公務用途，嚴禁保安員長時間使用電話；禁止使

用辦公室內之辦公器材、設備及電器；禁止在辦公地點內閱覽報章刊物及

休息；須在相關負責人指定的地方用膳，並保持工作崗位的整潔；當保安

員午膳時，要確保展場內有另一位保安員看守；如保安員一天內在服務地

點工作連續超過五小時，可與文化局調協安排其不少於連續三十分鐘的休

息或用膳時間。 

13.3.6 保安員須注意各類可疑事情，警惕事故發生；如發現塗鴉、盜竊、破壞設

施或設備者，需立即作出警告，並即時聯絡文化局，是否報案則由文化局

決定。 

13.3.7 保安員須因應天氣的變化，注意各服務地點的門窗是否有出現滲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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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作出相應措施。 

13.3.8 當氣象局發出有關颱風消息時，協助做好防風工作；當發佈懸掛 3 號颱風

訊號時，應立即通知在場人士有關情況；當發佈懸掛 8 號颱風訊號時，應

立即通知各在場人士設施將會關閉以及在安全情況下離開，並協助對各設

施出入口、門窗等進行檢查，確定全部已妥善關閉，並將戶外範圍有倒塌

危險的物品移往安全地點，並關閉設施的所有出入口，每兩小時巡視室內

外各處，對所有門窗進行檢查；每個文物景點應確保在服務時段有一名保

安員駐守現場。而正在當值的其他保安員，應在獲得文化局同意後方可離

開，未當值的保安員應在氣象局發佈除下 8 號颱風訊號後的一個半小時內

前往當值。 

13.3.9 倘電錶房、電箱有水淹或漏電等情況，保安員在自身安全的情況下，應設

法防止情況惡化，並立刻通知文化局。 

13.3.10 如發生火警，保安員在自身安全的情況下，保安員應先行使用館內滅火設

施進行撲滅，並即時聯絡文化局，如未能處理應即時致電消防局求助。 

13.3.11 若保安員發現有任何人士意外受傷，不要碰觸傷者，應保持冷靜，協助及

安慰傷者；若受傷人士情況重需醫療急救時，不要移動傷者或昏迷者，並

立即致電報警。 

13.3.12 若發生第 13.3.9 至第 13.3.11 項事件，保安員必須立即通知文化局和所屬保

安隊長，並留守崗位直至文化局同意其離開；獲判給人需於事件發生日起

的三個工作日內，向文化局提交詳細書面報告。 

13.3.13 在一般情況下，禁止訪客進入辦公範圍及非開放的空間。如訪客屬文化局

人員，須要求該名訪客出示文化局員工證，再經核對後方可進入辦公範圍

或非開放的空間。如訪客非文化局人員，但該名訪客得到文化局的認可，

則須登記該名訪客的資料及進出時間，並向該名訪客發出一張訪客證，而

該名訪客亦須由文化局人員確認及在其帶領下，方可進入辦公範圍或非開

放的空間。 

13.3.14 文化局其他外判供應商進行清潔、維修保養、園藝綠化等工作期間，保安

員須不時巡查。有關工作人員離開時，需不定期作抽樣檢查垃圾袋及隨身

所攜物件，嚴禁有關外判公司人員在文化局範圍內吸煙， 

13.3.15 保安員須登記進入文化局範圍人士的身份證資料。 

13.3.16 保安員須參考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所發出之現

行“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指引”，協助服務地點進行防疫措施。 

13.3.17 保安員應按照地點負責人員指示到指定的巡邏路線及時間進行巡邏，並進

行記錄。 

13.3.18 文化局可因應工作需要及實際情況，在經獲判給人同意下，臨時更改工作

時間，費用需由雙方協定。 

13.3.19 保安員必須配合文化局所指示之其他未有指明的正常保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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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保密 

 

服務獲判給人應尊重與合同有關或在執行期間所獲得的資料的保密性並保守秘密。 

 

15. 合同罰款罰則 

 

15.1 獲判給人未履行與文化局簽署的合同義務時，文化局有權中止支付未獲履行或

不正確履行部分合同義務所對應的款項，直至獲判給人全部履行為止。 

15.2 因獲判給人不遵守合同義務或因其人員疏忽而引致建築設施或第三者受損時，

文化局有權在支付中扣除損失的款項。 

15.3 若獲判給者不履行或瑕疵履行合同或本承投規則規定的任何義務，文化局有權

每次處罰澳門元伍仟元正（MOP5,000.00），並在支付中扣除款項，有關罰款

上限為澳門元伍萬元正（MOP50,000.00）。  

 

16. 分判承投及合同地位的轉讓 

 

16.1  未得文化局許可前，獲判給人不得將所承投的服務分判予第三者。 

16.2 未得文化局許可前，獲判給人不得將其合同地位或合同衍生的任何權益及義務

全部或部分轉讓。 

16.3 對於獲判給人提出合同地位轉讓的建議，文化局將會進行審議，特別是關於獲

建議實體在稅務責任的履行、財政狀況及有否待決的行政或司法程序方面。 

 

17. 解除合同 

 

17.1 如獲判給人或其工作人員不履行合同義務，或所提供的服務質量、條件與合同

規定不符，則構成文化局單方解除合同的合理理由。 

 

17.2 倘根據第 15.3 項處罰達十次後獲判給者仍違反上述合同或本承投規則的規定，

文化局有權解除合同。 

 

18. 合同失效 

 

18.1 倘獲判給人在合同訂立後死亡、被法院以判決宣告禁治產、準禁治產或破產，

有關合同失效。 

18.2  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第六十一條的規定適用於合同的失效。 

 

19. 保證金的沒收 

 

19.1 文化局可沒收根據招標方案規定為保證準確及依時履行合同義務而提交的保證

金，而不須取決於司法裁判，以償付獲判給人因延遲、瑕疵履行或確定性不履

行合同或法定義務而產生的任何費用、支付罰則以及合同或法律特別規定須支

付的任何其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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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完成合同所有義務和責任後，獲判給人將獲退回用作保證金的已扣款項，其所

提供的擔保將以合適的方式取消。 

 

20. 爭議的解決 

 

在合同生效時出現的任何爭議，將按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解決，對於未能以

協議方式解決的矛盾，將呈澳門有權限的法院作出裁決。 

 

21. 適用的法律 

 

凡未作特別規範者，須按照現行法律(尤其是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經第

5/2021號法律修改並重新公佈的十二月十五日第 122/84/M 號法令)規定處理。 

 

備註：本承投規則內所提及的時間單位“日”為“日曆天”，其計算包括星期六、日及公眾

假期。 


